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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訴訟法與刑事訴訟法》
一、甲男與乙女結婚數年後，甲男以乙女與丙男有婚外情，訴請判決離婚。甲男起訴後，並追加聲

明謂，請求法院依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判決乙女應給付甲男新臺幣（下同）300萬

元；並請求乙女返還其代為墊付乙女年邁父母居住於安養中心養用之不當得利30萬元。同時，

甲男請求追加第三人丙男為共同被告，主張丙男妨害家庭之行為，致甲產生名譽上重大損害，

請求法院判決乙、丙連帶給付甲男200萬元。試問：受訴法院對甲男聲明之各項追加，如何審

理？（25分）

試題評析 

今年再度出現睽違已久之家事事件法考題，所測驗的是家事法重要考點，即家事事件之變更、追

加及反請求，尤其是家事事件得否與一般民事財產事件合併審理，為考試一大重點，同學於準備

時務必多加留意。本題首先須就題目所示甲男欲追加之各項聲明加以定性其事件性質，方能進一

步依家事事件法第41條規定判斷各追加之合法性。 

考點命中 《家事事件法考點破解》，高點文化出版，武律師編著，頁3-1~3-30。 

答： 
本題受訴法院應准許甲男追加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新臺幣（下同）300萬元，並駁回甲男追加請求乙女

返還其代為墊付乙女年邁父母居住於安養中心費用之不當得利30萬元，及甲男請求追加第三人丙男為共同被

告，請求法院判決乙、丙應連帶給付甲男200萬元： 

(一)數家事事件之變更、追加及反請求： 

按為維持家庭之平和安寧，避免當事人間因家事紛爭迭次興訟，並符合程序經濟原則，免生裁判牴觸，家

事事件法(下稱本法)第41條規定：「數家事訴訟事件，或家事訴訟事件及家事非訟事件請求之基礎事實相牽

連者，得向就其中一家事訴訟事件有管轄權之少年及家事法院合併請求，不受民事訴訟法第五十三條及第

二百四十八條規定之限制。前項情形，得於第一審或第二審言詞辯論終結前為請求之變更、追加或為反請

求。依前項情形得為請求之變更、追加或反請求者，如另行請求時，法院為統合處理事件認有必要或經當

事人合意者，得依聲請或依職權，移由或以裁定移送家事訴訟事件繫屬最先之第一審或第二審法院合併審

理，並準用第六條第三項至第五項之規定。受移送之法院於移送裁定確定時，已就繫屬之事件為終局裁判

者，應就移送之事件自行處理。前項終局裁判為第一審法院之裁判，並經合法上訴第二審者，受移送法院

應將移送之事件併送第二審法院合併審理。法院就第一項至第三項所定得合併請求、變更、追加或反請求

之數宗事件合併審理時，除本法別有規定外，適用合併審理前各該事件原應適用法律之規定為審理。」作

為數家事事件得否變更、追加或反請求，以及法院得否合併審理之依據。 

(二)本題受訴法院對甲男聲明之各項追加，是否應合併審理，須視各該聲明之事件性質而定：

查甲男本題訴請法院判決與乙女離婚，為本法第3條第2項第2款所定之「離婚事件」，核屬乙類家事訴訟事

件。甲男於起訴後，欲追加題示之各項聲明，是否合法，自應依本法第41條第1項及第2項規定，視各該聲

明之事件性質而定。

1.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300萬元：

此部分即為本法第3條第3項第3款所定之「夫妻財產之補償、分配、分割、取回、返還及其他因夫妻財產

關係所生請求事件」，屬丙類家事訴訟事件。依本法第41條第1項及第2項規定，數家事訴訟事件無論請

求之基礎事實是否相牽連，均得為追加。是甲男此部分追加合法，受訴法院應予准許且合併審理、裁判

之。

2.請求返還代為墊付乙女年邁父母居住於安養中心費用之不當得利30萬元：

查本題甲男請求乙女返還所謂「代為墊付乙女年邁父母居住於安養中心費用之不當得利」，核與實務常

見之夫、妻一方依不當得利請求代墊未成年子女扶養費事件(通說認屬家事非訟事件)，並不相同，應屬一

般民事訴訟事件。本題甲男向受訴法院追加此部分非屬家事事件之財產權訴訟，除當事人合意由受訴法

院管轄，或受訴法院為統合處理事件認有必要或當事人已就本案為陳述，經受訴法院裁定自行處理者

外，原則上甲男依法不得於本件家事訴訟事件為此訴之追加。是甲男此部分請求於法不合，受訴法院應

予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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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追加第三人丙男為共同被告，請求法院判決乙、丙應連帶給付甲男200萬元： 

查本題甲男係主張丙男妨害家庭之行為，致甲男產生名譽上重大損害，故欲追加第三人丙男為共同被

告，請求法院判決乙、丙應連帶給付甲男200萬元。惟姑不論甲男此部分請求是否有理，其此部分追加應

係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之侵權行為規定請求乙、丙連帶給付精神慰撫金，要屬一般民事訴

訟事件。同上所述，原則上甲男依法亦不得於本件家事訴訟事件為此訴之追加。是甲男此部分請求於法

不合，受訴法院應予駁回。 

(三)結論： 

綜上所述，本題受訴法院應准許甲男追加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300萬元，並駁回甲男追加請求乙女返

還其代為墊付乙女年邁父母居住於安養中心費用之不當得利30萬元，及甲男請求追加第三人丙男為共同被

告，請求法院判決乙、丙應連帶給付甲男200萬元。 

 
【參考書目】 

郭欽銘(2022)，《家事事件法逐條解析》，元照出版，頁 192～199。 

 

二、甲主張其為A屋所有人，將A屋出租於乙，惟甲、乙之租約已到期，且乙於租約到期後仍住A屋長

達2年。甲遂以乙為被告，列先、備位請求為，先位請求：請求乙返還租賃A屋，並給付相當於

兩年房租租金之不當得利共計新臺幣（下同）200萬元。備位請求：請求乙返還所有物A物，並

給付其損害所有權之賠償共計200萬元。乙於第一審準備程序時，向法院提出主張謂，甲並非A

屋所有人，該A屋為乙另向真正所有人丙（即甲之配偶）承租。且乙、丙曾以手機簡訊同意租期

為5年，乙並有手機截圖為證。同時，乙提出反訴，主張甲應為該濫訴致生毀損乙之名譽，給付

其精神損害賠償200萬元。試問：審判長就本件當事人甲、乙所提出之各項主張，應進行如何之

闡明，並指揮爭點整理程序？（25分） 

試題評析 

本題測驗出自民事訴訟法三等考試中，對於絕大多數考生而言，困難度數一數二高的「爭點整

理」，若再加上前一題的家事事件法考題，今年度的高考法制民事訴訟法一科之命題，確實偏

難。本題既測驗法官「應進行如何之闡明，並指揮爭點整理程序」，則答題重點自然是在最上位

爭點、事實上爭點整理階段之論述，另請同學注意題目中被告乙提出反訴之部分，答題上也須加

以論述。 

考點命中 《高點‧高上民事訴訟法講義》第五回，呂台大編撰，頁66-68。 

 

答： 
本題審判長應行之爭點整理程序及應闡明事項，析述如下： 

(一)爭點整理程序之意義： 

按民事訴訟法(下稱本法)第296條之1規定採集中審理制度，要求法院將訴訟事件之審理，劃分成爭點整理階

段及集中調查證據階段，進行有計畫之審理。在爭點整理之主張階段，法院應就原、被告之主張分別行一

貫性或重要性審查，以充實必要之審理並排除不必要之審理，俾能發現真實、防止突襲及促進訴訟，作成

妥適、迅速、經濟之裁判。 

(二)最上位爭點整理： 

按原告依其程序處分權，得決定以「權利」或「紛爭」為單位特定本件訴訟標的。本題甲起訴主張事實為

其為A屋所有人，將A屋出租於乙，惟甲、乙之租約已到期，且乙於租約到期後仍住A屋長達2年。甲並依上

開起訴事實，排列先、備位請求為，先位請求：請求乙返還租賃物A屋(租賃物返還請求權)，並給付相當於

兩年房租租金之不當得利共計新臺幣（下同）200萬元(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備位請求：請求乙返還所有

物A屋(所有物返還請求權)，並給付其損害所有權之賠償共計200萬元(損害賠償請求權)。準此，本題甲應係

以「權利」為單位(實體法請求權基礎)特定本件訴訟標的，且其聲明應無不明確之處。惟法院仍應闡明以

確知原告甲之主張，以尊重其程序處分權。 

(三)事實上爭點整理： 

1.原告甲主張之一貫性審查： 

查本題甲之實體法請求權基礎有租賃物返還請求權、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所有物返還請求權及損害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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償請求權，已如上述。甲為使其訴訟上主張有理由，應就下列要件事實詳為說明： 

(1)甲、乙間就A屋有訂立租賃契約。 

(2)甲、乙間之租賃契約為定期租賃。 

(3)乙於租期屆滿後仍無權占有A屋。 

(4)甲為A屋所有權人。 

依題示，本題甲已敘明其為A屋所有人、乙於租期屆滿後無權占有A屋而未繳租金長達2年之事實。惟甲

並未述及租賃契約之成立時間、是否為定期或不定期租賃，凡此，審判長應依本法第199條規定予以闡明

使甲補充敘明之。又本題甲之先、備位請求，為請求權競合下，依兩個訴訟標的分別訴請被告乙「返還A

屋」(租賃物返還請求權、所有物返還請求權)、「給付200萬元」(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損害賠償請求權)

之單一聲明，此種客觀合併之型態究屬「競合合併」、「選擇合併」抑或「預備合併」，審判長亦應依

本法第199條規定予以闡明確認甲起訴之真意。 

2.被告乙答辯之重要性審查： 

針對甲上開主張之要件事實，乙否認甲為A屋所有人並否認與甲間成立租賃契約，並提出其向真正所有人

丙（即甲之配偶）承租A屋且租期為5年之相關證據。此抗辯若為真，則甲、乙間並無租賃關係存在，甲

亦非A屋所有人，足使甲之訴訟上請求無理由，乙之答辯具重要性。 

3.乙提出反訴部分： 

此部分乙係主張甲之本訴為濫訴，致生毀損乙之名譽，故反訴請求甲給付其精神損害賠償200萬元。惟

查，本法所定反訴須與本訴間，有事實上或法律上之共通性、牽連性(相牽連)，亦即反訴標的之法律關係

與本訴標的之法律關係間，或為反訴標的之法律關係與作為本訴防禦方法所主張之法律關係間，兩者在

法律上或事實上關係密切，審判資料有其共通性或牽連性者而言。舉凡本訴標的法律關係或作為防禦方

法所主張之法律關係，與反訴標的之法律關係同一，或當事人兩造所主張之權利，由同一法律關係發

生，或本訴標的之法律關係發生之原因，與反訴標的之法律關係發生之原因，其主要部分相同，均可認

為兩者間有牽連關係。本題乙欲依上開事實提起反訴，究否具備本法所定之反訴相牽連要件，尚須審判

長依本法第199條規定予以闡明確認。 

(四)證據上爭點整理： 

經整理事實上爭點後，兩造當事人所爭執之事項即為本件待證事實，法院應曉諭當事人聲明證據。如法院

未能依調查證據之結果得心證時，在為舉證責任分配前，應公開心證使當事人能及時提出有利於己之證據

以補強或動搖法官心證。 

 
【參考書目】 

李淑明(2022)，《民事訴訟法含家事事件法解題書》，高點出版，頁3-56～3-116。 

 

三、甲具有原住民身分，涉犯殺人罪。偵查中，檢察官依法通知法律扶助基金會指派律師乙擔任甲

的辯護人，並向法院聲請羈押甲。羈押審查程序期日，乙沒有到場且無法取得聯繫。請問：根

據刑事訴訟法，法院能否在乙缺席下審查對甲的羈押聲請？（25分） 

試題評析 
本題涉及偵查中強制辯護之適用，涉及刑事訴訟法第31條之1，考生必須熟悉偵查中羈押審查程序

的強制辯護規定。 

考點命中 《刑事訴訟法概念建構》，高點文化出版，黃博彥(黎律師)編著，頁6-13。 

 

答： 
法院原則上不能在乙缺席下審查對甲的羈押聲請 
(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1條第5項規定，被告或犯罪嫌疑人因原住民身分者，於偵查中未經選任辯護人，檢察官、

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應通知依法設立之法律扶助機構指派律師到場為其辯護；另第31條之1規定，偵查

中之羈押審查程序未經選任辯護人者或選任辯護人無正當理由而不到庭者，審判長得指定公設辯護人或律

師。辯護制度是彌補被告與國家的實力差距，並實現公平審判，國家機關可以對被告進行強制處分，因而

被告與國家實力不平等，被告的法律知識跟國家專職的法律人員並不相當，所以要透過辯護制度適時平衡

雙方差距，起訴前拘束人身自由為最嚴重之強制處分，因此自應給予最高程度之程序保障，故將強制辯護

制度擴及於偵查中檢察官聲請羈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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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查本案，甲涉犯殺人罪且具有原住民身分，在偵查中檢察官通知法律扶助機構指派律師乙，羈押審查程序

既然有有強制辯護之適用，指派律師乙沒有到場且無法取得聯繋，無正當理由而不到庭者，審判長應指定

公設辯護人或律師為被告辯護，不能在乙缺席下審查對甲的羈押聲請。 
(三)惟按第31條之1第1項但書規定，倘若審判長指定公設辯護人或律師為被告辯護，但等候指定辯護人逾四小

時未到場，經被告主動請求訊問者，不在此限；意即法院已經為甲指定辯護人，但等候指定辯護人逾四小

時未到場，經甲主動請求訊問者，即得在乙缺席下審查對甲的羈押聲請。 

 

四、甲因為普通強盜罪遭檢察官起訴。案件經合法提起上訴並由第二審法院受理，甲依法選任其妻

乙擔任輔佐人。審判期日，乙因為與甲吵架未到場，法院多方嘗試聯繫，乙卻不接電話且對文

字訊息也是「已讀不回」。審判長丙隨即開始審判程序並作成判決。甲以第二審判決在乙缺席

下作成，對最高法院提起上訴。請問：按照刑事訴訟法，最高法院應否根據甲的上訴開啟審判

程序？（25分） 

試題評析 
本題涉及輔佐人之相關規定以及第三審上訴之限制，考生必須寫出輔佐人相關規定，並了解第三

審的上訴限制。 

考點命中 《刑事訴訟法概念建構》，高點文化出版，黃博彥(黎律師)編著，頁17-11~17-13。 

 

答： 
最高法院不應根據甲的上訴開啟審判程序 

(一)按刑事訴訟法（下同）第35條規定，被告或自訴人之配偶、直系或三親等內旁系血親或家長、家屬或被告

之法定代理人於起訴後，得向法院以書狀或於審判期日以言詞陳明為被告或自訴人之輔佐人；輔佐人得為

本法所定之訴訟行為，並得在法院陳述意見；輔佐人重在充實被告或自訴人事實上之攻擊或防禦權利，與

辯護人強調法律上之防禦能力不同；合先敘明。 

(二)另按第271條之規定，審判期日，應傳喚被告或其代理人，並通知檢察官、辯護人、輔佐人；審判期日，應

傳喚被害人或其家屬並予陳述意見之機會。 

(三)甲合法選任其妻乙擔任輔佐人，審判期日時法院已經合法傳喚，乙因為與甲吵架未到場，法院在輔佐人乙

未到場時審判開始審判程序並作成判決，惟判決是否違法得上訴三審，討論如下： 

(1)輔佐人未到場其非屬第379條其判決當然違背法令之情形。 

(2)按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另按第380條訴訟程序雖係違

背法令而顯然於判決無影響者，不得為上訴之理由；查本件法院已有通知輔佐人乙，乙因為與甲吵架未

到場，且聯繫無果，審判長丙隨即開始審判程序並作成判決，然應無違法之虞；縱認違法，第二審判決

在乙缺席下作成，對最高法院提起上訴，輔佐人乙未出席顯然於判決無影響者，不得為上訴之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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